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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5月 29 日（星期日）下午 1時 30 分

地點：台北圓山大飯店十樓國際會議廳(台北市中山北路四段 1號)

出席：【應出席 232 名，實際出席 231 名(親自出席 198 名，委託出席 33 名)】

台北市醫師公會 彭瑞鵬、馬大勳、邱泰源、王三郎、劉建良、

張孟源、施肇榮、高尚志、陳光國、林泉育、

李發耀、孫建偉、邱文祥、林石化、廖士傑、

劉榮森、黃國晉、陳啟明、石賢彥、李志宏、

詹前俊、洪德仁、謝燦堂、陳守誠、陳美齡、

陳啟明、陳浩熙、王水深(14:32 起趙堅代)、

潘如瑜、劉秀雯、李世澤、劉家正、蔣世中、

蔡清標、李明濱、張朝凱、周賢章、蕭瑞麟、

王建人、陳彥元、杜逸松、林應然、葛 謹、

楊文理、劉越萍

新北市醫師公會 周慶明、林恆毅、顏鴻順、張嘉訓、張淑雯、

鄭俊堂、張甫行、謝坤川、陳炳榮、劉滄柏、

林華貞、何博基、李日煌、洪大川、鄒繼群、

吳遵慶、趙 堅、吳梅壽、陳建良、鄭永豐、

陳霖松、鄭忠政、蔣友良、王興萬

宜蘭縣醫師公會 王維昌、李光雄、詹游昭常

基隆市醫師公會 黃振國、呂英世、賴明隆、何信君

金門縣醫師公會 黃宗炎、王必勝

連江縣醫師公會 張志華

桃園市醫師公會 陳志忠、王德芳、莫振東、黃樹欽、羅欽憲、

黃忠智、蕭敦仁、黃集仁、朱世明、張武誼、

張煥禎、李紹誠、黃永輝、曾令鴻、徐漢業、

黃炤文

新竹市醫師公會 吳國治、林安復、廖明厚、劉建雄

新竹縣醫師公會 古有馨、曾文怡、劉家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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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醫師公會 吳順國、陳晟康、劉有漢

臺中市醫師公會 羅倫檭、陳文侯、周思源、李茂盛、林義龍、

陳正和、蔡景星、黃建仁、張繼森、丁鴻志、

施英富、陳國光、吳三源、巫永德、林恒立

臺中市大臺中醫 蔡其洪、李建達、藍毅生、吳義村、陳宗獻

師公會

彰化縣醫師公會 謝清水、廖年增、張克士、廖慶龍、連哲震、

吳祥富

南投縣醫師公會 許鵬飛、陳錦康、陳信利

雲林縣醫師公會 吳欣席、林宏茂、丁榮哲、端木梁、塗勝雄

嘉義市醫師公會 蔡宗佑、王中敬(14:27 起王錦基代)、王錦基

嘉義縣醫師公會 吳正雄、徐超群、蔡秀逸

台南市醫師公會 王正坤、郭宗正、陳 怡、林信常、賴俊良、

張金石、陳育堂、黃仁享、陳宏曙、蔡瑞頒、

陳相國、林宏榮、鄭熙騰、溫哲暉、吳國榮、

李森仁

高雄市醫師公會 王欽程、周祖佑、林工凱、林俊傑、邱俊傑、

張清雲、張榮州、郭俊宏、黃鵬國、楊宜璋、

楊榮超、蔡昌學、蕭志文、賴聰宏、謝正毅、

鍾飲文、蘇榮茂

高雄縣醫師公會 盧榮福、莊維周、高維祥、陳順勝(14:35 起高維祥代)

王宏育、廖上智、吳柏宗、李昌財、蔡森郎、

黃重器、林誓揚

屏東縣醫師公會 鄭英傑、陳武元、郭仁雄、張正忠、江俊逸、

李昭仁

澎湖縣醫師公會 周明河、張維仁

花蓮縣醫師公會 梁忠詔、吳鏘亮

台東縣醫師公會 王功亮、何活發

委託出席：

俞志誠(林石化代)、蔡有成(呂英世代)、許自齊(黃振國代)、

吳進安(蔣世中代)、吳志雄(何博基代)、陳 芸(吳梅壽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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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卉(張志華代)、林宗熙(李紹誠代)、翁文能(黃樹欽代)、

葉元宏(羅倫檭代)、李正淳(陳文侯代)、陳萬得(林恒立代)、

陳宗瀛(陳宗獻代)、童敏哲(蔡其洪代)、陳成福(丁鴻志代)、

黃建志(藍毅生代)、王乃弘(吳義村代)、陳聰波(李建達代)、

陳穆寬(廖慶龍代)、葉永祥(吳祥富代)、黃炳文(李志宏代)、

楊玉隆(施肇榮代)、柯明裕(蔡宗佑代)、賴寧生(徐超群代)、

李宣德(張金石代)、李浩銑(張孟源代)、李文棟(蕭志文代)、

楊宗力(賴聰宏代)、林秀雄(吳鏘亮代)、戴啟邗(梁忠詔代)、

王水深(14:32 起趙堅代)、王中敬(14:27 起王錦基代)、

陳順勝(14:35 起高維祥代)

請假：劉啟田

顧問：林耀東、吳坤光、吳運東、吳南河、李明濱、黃麗明

貴賓：衛生福利部林部長奏延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職業團體科林科長素珍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職業團體科陳專員靖雯

列席：周春光、巫喜得、黃啟嘉、朱建銘、陳夢熊、劉文漢、蔡明忠、

朱益宏、劉淑姿、林震洋、吳淑惠、朱曉文、邱素資、宋芬如、

劉欣茹、侯淑萍、葉文娜、傅姿溶、張靜文、劉碧優、

盧偉仁(劉月如代)、鄭華琴、陳俊彰、林淑瑜、康維淑、曾秀莉、

利佳燕、盧秀嬌、林秀芸、江麗雪、林忠劭、謝佩珊、黃幼薰、

李美慧、劉美芬、王妏姿、施崇敏、陳威利、左中宜、林郁雯、

鍾麗綺、陳宏毅、吳春樺、陳哲維、洪郁涵、甘莉莉、盧言珮、

黃佩宜、高于婷、曾欣怡、黃嬿庭、郭家妤、向 鈞、何逸帆、

賴國安、郭淑雯

主席：蘇理事長清泉

紀錄：劉俊宏

壹、主席致詞

(秘書處宣佈：至 13 時 30 分止，會員代表親自出席 173 人，委託出席

27 人，已達法定開會人數。請主席開始會議程序。)

衛福部林部長奏延、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職業團體科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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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素珍、本會顧問、郭監事會召集人宗正、各位會員代表、各縣市醫師公

會理事長、總幹事及全體會務同仁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天適逢本會三年

一度的理事會及監事會改選，大家都很有服務熱忱，所以競爭非常非常激

烈，但本會的選舉不論誰贏誰輸、不論誰擔任理事長，我們都會繼續留在

醫界，組成一個團隊，共同爭取醫界權益、保障民眾身體健康！

在本人過去三年理事長任內，有三個工作重點向大家報告：

一、財務透明化，建立公開招標機制，並接受監事會嚴格監督。

二、擴大事務參與機制，讓更多醫師會員代表本會參與對外研商會議

；未來本會各委員會也應擴大編制，讓更多年輕醫師加入。

三、執行面的強化與落實，例如在總額成長率方面的研究及努力，經

過本會委請專家學者協助，已獲得非協商因素計算公式的改變，

總額成長率也持續增加；此外，醫療暴力改為非告訴乃論罪、開

放藥師報備支援等，也是大家努力的成果。

利用本次會議向林部長奏延報告：本會支持「全體醫師」納入勞基法

，但可分階段執行；醫師調劑權絕對不能被剝奪及限縮，對於藥界推動醫

藥分業單軌制，本會堅決反對，政府部門也應依健保法第 71 條規定，落

實醫藥分業雙軌制。最後，醫界也堅決反對全面實施 TW-DRGs；對於健保

卡鎖卡制度取消後，本人認為不應由安全準備金支應相關費用，但可編列

社福預算支應。

貳、貴賓致詞

衛福部林部長奏延

蘇理事長清泉、各位顧問、各位會員代表、各縣市醫師公會理事長、

大家午安、大家好！首先，感謝大家在本人擔任衛福部政務次長時，對衛

福部的支持及協助。

這次民眾對於本人在 WHA 的演說雖然有點不太滿意，但本人的出發點

向來都是以國家利益為優先。未來衛福部有許多攸關醫界的事務將和大家

一起努力，尤其是醫院評鑑及醫師納入勞基法議題，衛福部一定會在配套

完備後，讓政策上路。

參、理事會工作報告

一、第十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案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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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號一「請審議本會 103 年度會務工作報告案。」

決定：洽悉。

(二)案號二「請審議本會 103 年度經費收支決算案。」

決定：洽悉。

(三)案號三「請審議本會 104 年度工作計劃案。」

決定：洽悉。

(四)案號四「請審議本會 104 年度經費預算案。」

決定：洽悉。

(五)案號五「調高醫師尊嚴的診察費。」

決定：洽悉。

(六)案號六「對於與健保署簽約，終身為健保署照顧民眾健康之醫療

院所醫師，於退休時應善待並負有老年照顧之責任，建請全聯

會向中央健保署建議，65 歲以上無執業之退休醫師，健保費應

由健保署或政府負擔。」

決定：洽悉。

(七)案號七「建請全聯會對於中央健保署為了推動雲端藥歷查詢對於

病人重複領藥將核扣醫療院所費用乙事，應有適當的反應行動

。」

決定：洽悉。

(八)案號八「建議由衛福部推動『醫療責任保險』。」

決定：洽悉。

(九)案號九「因應全民週休二日，調高基本工資，長照法等政府政策

實施，將直接間接提高醫療機構經營成本，全聯會應提出因應方

案。」

決定：洽悉。

(十)案號十「建請全聯會成立全國醫師 Line 群組。」

決定：洽悉。

(十一)案號十一「所有基層診所統一切結委託全聯會替全國所有診所

爭取權利統一簽約。儘量爭取保障點值一點一塊錢。」

決定：洽悉。

(十二)案號十二「全聯會應以聲明稿澄清全民健保制度保障了『醫療

產業人員的工作權，沒有虧待醫師』的用語，以正視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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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洽悉。

(十三)臨一案「有關衛福部函復中華民國基層醫療協會暫不處理醫療

機構設置標準第 13 條預告修正條文案之本會因應方式，提請

討論。」

決定：洽悉。

二、104 年度工作報告

有關特約醫療院所購藥價高於健保支付價格事宜，本會持續追蹤辦理

。其餘部分，因書面資料均已事前寄發，如對報告事項有需要各委員

會更進一步說明者，請於會議結束前提問。

三、餘洽悉。

肆、監事會監察報告

一、本會 104 年度工作報告、經費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

、基金收支表、財產目錄暨相關帳冊憑證，分別提第十屆第十五次理

事會通過，委請龍穎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無誤，複提第十屆第十七次監

事會審核通過。104 年度本會經費收入為 186,071,044 元，經費支出

為 186,071,044 元；基金結餘：141,136,250 元，包括：(一)會務發

展準備基金為 95,165,340 元。(二)退撫準備基金為 41,425,174 元。

(三)會務發展準備基金應收利息：353,519 元。(四)退撫準備基金應

收利息：194,454 元。(五)應收會務發展準備基金 3,597,201 元。

二、本會 105 年度工作計畫暨經費收支預算表，經提第十屆第十三次理事

會審核通過，並經第十屆第十五次監事會審核通過。歲入歲出經費預

算：150,934,540 元。

伍、大會提案

一、案由：本會104年度會務工作報告請追認案。(提案單位：理事會)

決議：追認通過本會 104 年度會務工作報告。

二、案由：本會104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請追認案。(提案單位：理事會)

決議：追認通過本會 104 年度經費收支決算：

(一) 104 年度總收入：186,071,044 元，總支出：182,473,843

元，餘絀：3,597,201 元，支出佔收入的 98.07%，用於與

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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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性收入百分之六十，符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

團體免稅適用標準」第 2條、第 4條規定，104 年度免納

所得稅。

(二)本會 104 年度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基金收支表及費

用收支決算表經龍穎會計師事務所依據「會計師查核簽證

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

工作。會計師之查核意見表示：本會之財務報表在所有重

大方面係依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中與財務會

計準則相關規定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

本會資產、負債及基金餘額暨收支結餘與現金流量。

三、案由：本會105年度工作計劃請追認案。(提案單位：理事會)

決議：追認通過本會 105 年度工作計劃。

四、案由：本會105年度經費預算請追認案。(提案單位：理事會)

決議：追認通過本會 105 年度經費預算：

(一)105 年經費收入預估 150,934,540 元。

常年會費收入 120,594,540 元(佔總收入 79.90%，包含會

員福利保險費用 54,815,700 元、可運用常年會費

65,778,840 元)、廣告收入 26,440,000 元(佔總收入

17.52%)、雜項收入 200,000 元(佔總收入 0.13%)、「醫師

醫學倫理、醫療法規、醫療品質繼續教育課程積分審查認

定與採認」收入 1,900,000 元(佔總收入 1.26%)、「醫師

繼續教育課程(醫學課程)積分審查認定與採認」收入

1,200,000 元(佔總收入 0.80%)、利息收入 600,000 元(

佔總收入 0.40%)。

(二)105 年經費支出預估 150,934,540 元。

業務費暨辦公費佔總支出 65.74%，符合工商團體財務處

理辦法不得少於總支出 40%之規定。業務費 93,993,700

元(佔總費用 62.27%)、出版費 18,534,600 元(佔總費用

12.28%)、人事支出 19,596,050 元(佔總費用 12.98%)、

辦公費5,235,652元(佔總費用3.47%)、購置費1,450,000

元(佔總費用 0.96%)、社會服務費 3,000,000 元(佔總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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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2.02%)、捐助費 1,500,000 元(佔總費用 1.01%)、雜支

240,000 元(佔總費用 0.16%)、會務發展準備金 6,037,382

元(佔總收入 4%)、退撫準備金 1,280,986 元(佔總費用

0.85%)、預備金 66,170 元(佔總費用 0.04%)。

五、案由：請討論本會章程修正案。(提案單位：理事會)

決議：修正通過本會章程部分條文如后：

修正通過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18 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五人

，由監事於監事會時，用

無記名連記法選任之。

本會置監事會召集人一

人，由監事於監事會時，

就常務監事中用無記名

單記法選任之。

第 18 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三人

，由監事於監事會時，用

無記名連記法選任之。

本會置監事會召集人一

人，由監事於監事會時，

就常務監事中用無記名

單記法選任之。

擴增常務監事為五人

第 23 條

本會依事實需要得聘請

顧問若干名及得設置各

種委員會、常設型任務

小組，其組織簡則辦法

由理事會擬定之。

第 23 條

本會依事實需要得聘請

顧問若干名及得設置各

種委員會，其組織簡則

辦法由理事會擬定之。

為授予常設型編制小組

職權，爰納入章程規

定。

第 40 條

本會經費收入如下：

一、入會費：會員入會

時，應一次繳納新

臺幣壹拾萬元。

二、常年會費：各會員

應按照所屬會員每

月人數，每人每月

二百二十元計算，

於 每 年 三 月 、 六

月、九月、十二月

彙交本會。但各會

員所屬會員如受停

權處分，其得僅繳

納該所屬會員當次

應繳納之團體保險

費用。

三、事業費：由會員代表

大會決議籌集之。

四、會員捐款。

五、政府補助。

六、基金及其孳息。

第 40 條

本會經費收入如下：

一、入會費：會員入會

時，應一次繳納新

臺幣壹拾萬元。

二、常年會費：各會員

應按照所屬會員每

月人數，每人每月

二百二十元計算，

於 每 年 三 月 、 六

月、九月、十二月

彙交本會。

三、事業費：由會員代表

大會決議籌集之。

四、會員捐款。

五、政府補助。

六、基金及其孳息。

七、其他收入。

前項基金及其孳息應專

戶儲存，非經理事會通

過，報請主管機關核

准，不得動支。

增列會員所屬會員有停

權情形者，其會費減繳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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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收入。

前項基金及其孳息應專

戶儲存，非經理事會通

過，報請主管機關核

准，不得動支。

第 43 條

會員如不按照章程規定

繳納會費者，應提經理

事會決議依下列程序處

分之：

一、勸告：欠繳會費滿

六個月者。

二、停權：欠繳會費滿

九個月，經勸告仍

不履行者，不得享

有 團 體 內 一 切 權

利，其所派會員代

表不得參加各種會

議並當選為理事、

監事。

前項會員欠繳會費經勸

告仍不履行者，於會訊

公告並停寄本會雜誌、

會訊及一切文件，並報

請主管機關依法處分。

會員依第四十條第一項

第二款規定僅繳納其所

屬停權會員團體保險費

用者，其所屬停權會員

不得享有團體保險外之

福利及權利。

第 43 條

會員如不按照章程規定

繳納會費者，應提經理

事會決議依下列程序處

分之：

一、勸告：欠繳會費滿

六個月者。

二、停權：欠繳會費滿

九個月，經勸告仍

不履行者，不得享

有 團 體 內 一 切 權

利，其所派會員代

表不得參加各種會

議並當選為理事、

監事。

前項會員欠繳會費經勸

告仍不履行者，於會訊

公告並停寄本會雜誌、

會訊及一切文件，並報

請主管機關依法處分。

增列會員所屬停權會員

於減繳會費後，停止於

團體內之權利。

六、案由：建請貴會設置綜合政策研究機構、做為醫療政策之立案提案之

「智庫」。(提案單位：社團法人臺中市醫師公會)

決議：(一)本會設置綜合政策研究智庫，研議各項醫療政策。

(二)前揭綜合政策研究智庫運作辦法(草案)，移請本會理事會

研議；於辦法(草案)經本會議同意通過前，先以任務小組

方式運作。

七、案由：試圖改善外科、婦產科、內科、小兒科與急診科等高醫療糾紛

科別的醫師人力。建請全聯會透過立法院與政府管道，明訂醫

師執行健保業務，發生醫療糾紛時，可以申請由國家(司法院)

所捐助設立的「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提供免費律師，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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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律師協助醫師處理醫療糾紛，安撫醫師的恐慌，使醫師更

有心力救助病人。此舉符合「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例外

不用審查資力(經濟狀況)之情形，例如:重大公益、社會矚目

、重大繁雜或其他相類案件，經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決議

。(提案人：王正坤代表；附議人：鄭代表熙騰)

決議：(一)本案通過。

(二)本案執行方式，移請本會理事會及醫事法規委員會研議。

八、案由：請審查本會《國會聯繫小組運作辦法(草案)》案。(提案單位

：理事會)

決議：制定通過《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國會聯繫小組運作辦

法》全文如后：

一、為加強本會與立法院之聯繫，掌握立法院醫療衛生保險等相關法案

推動進展，適時代表醫界表達意見及溝通說明，以維護醫師合理、

合法權益，特設置國會聯繫小組(以下稱本小組)。
二、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蒐集與彙整立法院醫療衛生保險待審法案資訊。
(二)提供立法委員本會對醫療衛生保險政策與法案之意見與建議。
(三)出席立法院與本會相關業務之公聽會或記者會。
(四)建立與立法院友我之良好關係。
(五)其他由理事會交辦有關立法院聯繫事宜。

三、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及副召集人若干人，召集人由理事長擔任，副

召集人由召集人就有國會處理經驗之會員中指派之；委員部分則依

相關法案之需要，由召集人或指定副召集人分別於本會醫療政策、

醫事法規、醫療事業輔導、醫院醫療、基層醫療等委員會之委員、

各縣市醫師公會理事長及本會推薦若干人參與小組會議；各縣市醫

師公會理事長卸任後，由新任理事長接替之。

四、本小組召集人為國會聯繫主要協調者，業務方面由主任秘書與秘書

處負責，適時提供立法院醫療衛生保險相關法案最新資訊與進展之

相關資料，請本小組成員負責與立法委員進行溝通說明，以利政策

與法案之推動。經本會理事會決議通過之醫療衛生保險政策及法律

修正建議案亦同。

五、立法院開議期間，得由召集人適時召開相關會議討論及研議具體策

略；立法院休會期間亦同。召集人得視不同議題需要調整會議出、

列席人員。

六、為與立法院保持友好溝通關係，本小組經費得視實際需要由本會支

應。

七、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九、案由：建請以全聯會名義邀請英國，德國和香港醫師協會和醫師工會

理事長和相關幹部醫師來台，共同專題研討健保制度困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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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之道，及工會組織和運作情形，讓醫療制度更進步，提升醫

療水準和提高醫師人權。(提案人：溫代表哲暉；附議人：王

代表正坤、陳代表相國、鄭代表熙騰、周代表慶明、吳代表梅

壽、謝代表坤川)

決議：有關本會向各國醫師工會取經組織運作及面對醫療困境時之罷

工經驗事宜，設工作小組採下列方式之一辦理：

(一)於本會今年十月辦理世界醫師會臺北大會時，另闢時段邀

請各國代表研討。

(二)於衛福部年底辦理全球健康論壇時，由本會邀請各國代表

撥冗蒞會研討。

十、案由：請討論補付102年度未付款項案。(提案單位：理事會)

決議：本案通過。

十一、案由：本會代表大會或共識會議，除有機密討論事項外，開會應公

開錄影，放置於本會網站，提請討論。(提案人：林代表工

凱；附議人：劉代表越萍、吳代表欣席、周代表賢章、王代

表欽程、周代表祖佑、趙代表堅)

決議：本案原則通過，移請本會理事會做最後確認。

十二、案由：為防止國外，港澳地區及大陸醫療單位濫報國人就醫醫療費

用，重新檢討審核指標。(提案人：陳代表建良；附議人：謝

代表坤川、顏代表鴻順、陳代表炳榮、張代表甫行、鄭代表

俊堂、王代表興萬、趙代表堅、周代表慶明、吳代表遵慶、

鄭代表永豐)

主席裁示：本次會議討論事項第十三案併本案討論。

決議：向衛福部及中央健保署提出建議如后：

(一)統計年度海外醫療機構申請金額前十名，並分析疾病別

，如有異常現象，建議成立海外訪查機制，異常者列入

拒絕給付機構名單。

(二)重新檢討國人於港澳及大陸地區就醫醫療費用審核指標

。

(三)另設立支付海外就醫申領金額總額預算，並隨年度總額

成長率浮動，以合理管控健保資源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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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議外籍人員、海外僑胞、台商及長期旅居海外國人投

保級距之合理估算與作法。

十三、案由：外籍人員、海外僑胞、台商及長期旅居海外國人的投保級距

，合理估算與作法。(提案人：陳代表建良代表；附議人：

謝代表坤川、顏代表鴻順、陳代表炳榮、張代表甫行、鄭代

表俊堂、王代表興萬、趙代表堅、周代表慶明、吳代表遵慶

、鄭代表永豐)

決議：併本次會議討論事項第十二案討論。

十四、案由：健保行政事務延伸醫療費用增加一案。(提案人：陳代表建

良；附議人：謝代表坤川、林代表華貞、林代表宗熙、吳代

表遵慶、趙代表堅、周代表慶明)

決議：向衛福部及中央健保署爭取：

(一)依據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業務所需，補助讀卡機費用。

(二)醫事人員卡應免費更換，製卡廠商應保固一年，且每兩

年或每 5萬診療人次以上，均可免費更換。

十五、案由：健保卡設計容量、感應及讀取方式之改進。(提案人：陳代

表建良；附議人：謝代表坤川、林代表華貞、林代表宗熙、

吳代表遵慶、趙代表堅、周代表慶明)

決議：建請中央健保署參考下列建議，改進健保卡設計容量、感應

及讀取方式：

(一)參考悠遊卡感應模式，請廠商設計讀卡機，讓卡片平放

即可認證並讀取所需資料，減少卡片及設備的故障率。

(二)開放讀卡機製造廠商限制，由市場自由競爭決定讀卡機

價格。

(三)增強卡片容量與功能，並提供重複用藥的警示功能，達

到減少病患重複用藥，減少健保浪費與減輕醫療行政負

擔等三贏局面。

十六、案由：夜診與假日看診，應在總額以外加成給付，另在總額內一點

一元。(提案人：鄭代表永豐；附議人：吳代表欣席、趙代

表堅)

決議：本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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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案由：長照機構評鑑等相關業務應有醫師代表參與，避免主辦單位

曲解機構支援醫療，對醫師做出違反法令等不合理要求，並

建立醫療與長照整合的合作機制。(提案人：王代表維昌；

附議人：詹游代表昭常、李代表光雄)

決議：本案通過。

十八、案由：強烈反對全面實施DRGs案。(提案單位：社團法人臺中市醫

師公會)

決議：本會再向中央健保署表達強烈反對全面實施 DRGs 之立場。

十九、案由：有關數百位會員慘遭疑是某會員網路匿名誹謗，建請全聯會

查處，並提供協助。(提案人：曾代表文怡；附議人：吳代

表國治、古代表有馨)

決議：(一)建立與落實醫師懲戒制度。

(二)協助已被誹謗之醫師會員網路平反，並下架所有誹謗文

字、內容、或搜尋標題。

(三)向政府提案修法，例如提高網路匿名誹謗刑度或修改《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以杜絕犯罪。

二十、案由：在全聯會下設定常設的「專科醫學會委員會」。(提案人：

蕭代表敦仁；附議人：黃代表集仁)

決議：本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下午 6 時 57 分

※選舉事宜

一、施代表肇榮於本次會議進行至理事會工作報告時提出程序問題，建議

會議併同辦理選舉事宜。經徵詢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職業

團體科林科長素珍，林科長表示應俟報告事項完成後，始得變更會議

程序。

二、報告事項完成後，進入討論事項前，主席即徵詢現場 193 名與會代表

意見。嗣因統計已逾三分之一代表同意，爰主席於 14 時 15 分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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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 15 時停止報到，並開始投票。

三、主席於 15 時宣布停止報到。人數統計：應到 232 名，親自出席 198

名，委託出席 33 名，合計 231 名。

(一)推舉選務人員：

理事(一)

發票：王三郎

監票：陳建良

唱票：王維昌

記票：謝坤川

理事(二)

發票：黃炤文

監票：賴聰宏

唱票：王建人

記票：莫振東

理事(三)

發票：周賢章

監票：連哲震

唱票：溫哲輝

記票：吳祥富

理事(四)

發票：陳浩熙

監票：陳國光

唱票：李光雄

記票：丁鴻志

監事

發票：張朝凱

監票：李志宏

唱票：廖士傑

記票：吳順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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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告選務注意事項：

宣讀《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18 條無效票情形。

(三)進行選務相關事宜。

(四)宣布截止投票。開票結果：

因本會章程已刪除候補理事、候補監事規定，爰不置候補理事、

候補監事。

理事

發出票數 230 張，回收票數 230 張，有效票 230 張，無效票 0張。

編號 候選人 得票數排名當選編號 候選人 得票數排名當選編號 候選人 得票數排名當選

1 彭 瑞 鵬 184 24 ◎ 2 邱 泰 源 157 35 ◎ 3 劉 建 良 160 34 ◎

4 蔡 有 成 138 40 ◎ 5 劉 家 正 136 41 ◎ 6 劉 榮 森 136 42 ◎

7 劉 秀 雯 130 43 ◎ 8 洪 德 仁 129 44 ◎ 9 周 慶 明 212 2 ◎

10 張 嘉 訓 162 33 ◎ 11 顏 鴻 順 190 14 ◎ 12 張 甫 行 199 5 ◎

13 潘 仁 修 186 21 ◎ 14 黃 振 國 184 25 ◎ 15 王 必 勝 143 39 ◎

16 張 志 華 190 15 ◎ 17 李 紹 誠 122 45 ◎ 18 黃 永 輝 149 37 ◎

19 黃 樹 欽 186 22 ◎ 20 吳 國 治 197 8 ◎ 21 古 有 馨 189 17 ◎

22 陳 晟 康 182 28 ◎ 23 羅 倫 檭 184 26 ◎ 24 周 思 源 198 6 ◎

25 黃 建 仁 177 30 ◎ 26 蔡 其 洪 187 20 ◎ 27 藍 毅 生 189 18 ◎

28 陳 穆 寬 196 9 ◎ 29 廖 慶 龍 185 23 ◎ 30 陳 錦 康 189 19 ◎

31 吳 欣 席 196 10 ◎ 32 蔡 宗 佑 171 31 ◎ 33 徐 超 群 202 4 ◎

34 郭 宗 正 215 1 ◎ 35 張 金 石 178 29 ◎ 36 鄭 熙 騰 183 27 ◎

37 張 清 雲 193 11 ◎ 38 蕭 志 文 150 36 ◎ 39 鍾 飲 文 168 32 ◎

40 盧 榮 福 198 7 ◎ 41 王 宏 育 190 16 ◎ 42 蘇 清 泉 149 38 ◎

43 周 明 河 191 13 ◎ 44 黃 啟 嘉 205 3 ◎ 45 朱 建 銘 193 12 ◎

吳 梅 壽 96 蔣 世 中 109 施 肇 榮 98

李 昭 仁 86 賴 聰 宏 10 劉 文 漢 10

張 肇 榮 2 陳 宗 獻 1 趙 堅 4

黃 宗 炎 3 李 志 宏 2 王 中 敬 2

林 恒 立 2 周 賢 章 1 何 信 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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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 俊 傑 1 陳 朝 亮 1 鄭 忠 政 1

許 惠 春 1 蔣 友 良 1 謝 坤 川 1

陳 夢 熊 1 鄭 俊 堂 1 黃 仁 享 2

鄭 英 傑 3 黃 國 智 1 鄒 繼 群 1

※本屆理事應選名額共 45名，排名前 45名者，皆為當選人。

監事

發出票數 230 張，回收票數 230 張，有效票 221 張，無效票 9張。

編號 候選人 得票數排名當選編號 候選人 得票數排名當選編號 候選人 得票數排名當選

1 馬 大 勳 196 1 ◎ 2 高 尚 志 187 6 ◎ 3 林 石 化 189 3 ◎

4 陳 炳 榮 175 12 ◎ 5 鄭 俊 堂 164 14 ◎ 6 陳 志 忠 120 15 ◎

7 翁 文 能 184 9 ◎ 8 李 茂 盛 185 7 ◎ 9 吳 義 村 182 11 ◎

10 葉 永 祥 183 10 ◎ 11 王 正 坤 189 4 ◎ 12 陳 相 國 192 2 ◎

13 蘇 榮 茂 175 13 ◎ 14 林 俊 傑 185 8 ◎ 15 莊 維 周 189 5 ◎

趙 堅 109 陳 朝 亮 7 何 博 基 2

李 志 宏 4 陳 夢 熊 1 陳 守 誠 1

蔣 適 宗 1 施 肇 榮 2 蔣 世 中 1

賴 聰 宏 1 李 昭 仁 2 王 水 深 1

吳 梅 壽 1

※本屆監事應選名額共 15名，排名前 15名者，皆為當選人。


